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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证券欺诈群体诉讼制度研究》将以比较法、实证分析方法和经济分析法为基本研究方法，借鉴
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日本、巴西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国家与地区有关证券侵权民事诉讼的立法、司
法经验及理论研究，以世界各国和地区证券侵权民事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为“横线”，以我国证券侵
权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为“纵线”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，构建我国证券侵权民事诉讼制度。
从理论上来说，将填补我国证券欺诈民事诉讼理论的一些空白，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，使我
国证券欺诈民事诉讼理论及证券法理论更系统，更严密；从实践上来说，该书对我国的证券立法具有
借鉴作用，同时对司法、执法具有一定的参考指导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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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杨峰，男，1970年7月生，2000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，师从王家福教授，2003年6月
毕业并获法学博士学位；2004年11月至2007年7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，导师
为赵旭东教授。
现工作于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，为江西财经大学民商法研究所所长，法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兼
任台湾实践大学客座副教授、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访问副教授。
自2004年来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23篇，其中核心刊物16篇，权威刊物2篇；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
，司法部项目一项，省级项目一项，参与省级项目4项；出版专著《证券民事责任制度比较研究》（
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）一部，主编《证券法》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），参编《物权法》（中山
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副主编）等教材3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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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一部分　证券欺诈概述　　一 证券欺诈行为的法律性质与特征　　（一）一般民事欺诈：法律
行为的欺诈以及侵权行为的欺诈　　民事欺诈制度的历史渊远流长，公元前66年，罗马霰判官阿奎利
乌斯将欺诈列为私犯之一种。
拉贝奥给欺诈下了如下定义；一方以欺骗手段使对方产生错误，或者利用他的错误致使不利的法律行
为。
现代民法将欺诈分为法律行为中的欺诈和侵权法上的欺诈。
法律行为中的欺诈是指“所谓欺诈，指故意欺罔他人，使其陷于错误判断，并基于此错误判断而为意
思表示之行为”。
“法律行为中的欺诈的构成要素为：一、须有欺诈之故意，二、须有欺诈行为，所谓欺诈行为，指为
使被欺诈人陷于错误判断，或加深其错误、保持其错误，而虚构、变更、隐匿事实之行为，三、须被
欺诈人因受欺诈而陷于错误，即欺诈行为与错误判断之间有因果关系，四、须有欺诈人基于错误判断
而为意思表示，即错误判断与意思表示之间也有因果关系。
”而侵权行为中的欺诈本质上属于一般侵权行为，是指行为人通过欺骗或隐瞒等手段故意从事的不法
侵害他人生命、身体、健康、自由、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，对被害人负赔偿损害责任的行为。
侵权法上的欺诈的行为构成为：首先，行为人须有欺诈侵害他人权益的故意，过失不构成欺诈，其次
，行为人不仅须有虚假陈述或事实隐藏的行为，而且须有骗取或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或不作为，再次
，该不法须造成实际欺诈后果，即造成他人的实际损失，最后，欺诈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须有因果关
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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